附件

合作条件
一、合作原则 

1、联合体牵头人长葛市正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，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谈判、签署活动，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、信息及指示，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,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、组织和协调工作。

2、联合体牵头人收到发包方项目款项后，依据合同中约定的工程进度付款方式拨付工程款，拨付前保留联合体牵头人的10%项目管理收益后进行拨付，必须向联合体牵头人开具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3、联合体各成员在平等互利、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组成投标联合体，投标联合体各成员单位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。 

4、投标联合体就此次投标范围内的项目采取独家合作投标,即联合体成员单位不得单独参与本项目的投标，或再与其他任何单位组成投标联合体或类似性质的投标组织。

5.联合体牵头人收取本项目收益的10%作为项目管理服务费，该费用为固定比例，不因工程变更、签证或结算调整而增减。

6.长葛市域内有子公司和分支机构。

联合体成员要求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。在长葛市域内注册，或在长葛市域内有子公司和分支机构。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。

（3）具有相应的资质和相对应的设备及人员技术能力。

（4）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不能有未执行完成的行政处罚和涉诉记录。

（5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5、因投标而支出的费用和缴纳投标保证金，以及中标后的履约保证金由联合体成员承担，但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